
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五、扣除项目及标准的审核

（一）税前扣除原则

（二）具体扣除项目及标准

（一）税前扣除原则

1.权责发生制原则：指企业费用应在发生的所属期扣除。

2.配比原则：指企业发生的费用应当与收入配比扣除。除特殊规定外，企业发生的费用不得提前或滞后申报

扣除。

3.合理性原则：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4.扣除项目的范围：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其他支出。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应注意 2方面的内容：

（1）企业发生的支出应当区分收益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

收益性支出在发生当期直接扣除；资本性支出应当分期扣除或者计入有关资本成本，不得在发生当期直接扣

除。

（2）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不得扣除或者计算对应的折旧、摊销扣除。

税前扣除

的项目

具体扣除的内容

成本 销售成本、销货成本、业务支出以及其他耗费，即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转让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包括技术转让）的成本。

费用 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税金 当期扣除

（税金及附加）

消费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口关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房产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

不得扣除 增值税（不得抵扣计入成本等的除外）、企业所得税

发生当期计入相关资产

成本的，在以后各期分摊

扣除

车辆购置税、契税、进口关税、

耕地占用税、不得抵扣的增值税

损失 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呆账损

失，坏账损失，以及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

其他支出 除上述项目之外，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合理的支出

5.扣除凭证

（1）能够取得发票的支出，发票作为扣除的依据；对于不能取得发票的支出，只要纳税人能提供支付的合法

性其他凭据，例如合同协议、付款证明等，也可作为扣除依据。

（2）企业在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过程中，因对方注销、撤销、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被税务机关

认定为非正常户等特殊原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的，可凭以下资料证实支出真实性后，其支

出允许税前扣除：

①无法补开、换开发票、其他外部凭证原因的证明资料（包括工商注销、机构撤销、列入非正常经营户、破

产公告等证明资料）；

②相关业务活动的合同或者协议；

③采用非现金方式支付的付款凭证；

④货物运输的证明资料；

⑤货物入库、出库内部凭证；

⑥企业会计核算记录以及其他资料。



其中，以上第一项至第三项为必备资料。

（二）具体扣除项目及标准

1.工资、薪金支出

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支出准予据实扣除。

工资、薪金，是指企业每一纳税年度支付给在本企业任职或者受雇的员工的所有现金或者非现金形式的劳动

报酬。

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年终加薪、加班工资，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的其他支出。

注：

（1）属于国有性质的企业，其工资、薪金，不得超过政府有关部门给予的限定数额；

超过部分，不得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也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企业因雇用季节工、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区

分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并按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3）企业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际发生的费用，应分两种情况按规定在税前扣除：

①按照协议（合同）约定直接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费用，应作为劳务费支出；

②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的费用，应作为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费用，准予计入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算其他各项相关费用扣除的依据。

（4）居民企业实行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①对股权激励计划实行后立即可以行权的可根据实际行权时该股票的公允价格与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

的差额和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企业工资薪金支出，依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②需待一定服务年限或者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方可行权的：

期间 税务处理 纳 税

调整

等待期内 会计上计算确认的相关成本费用不得在对应年度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扣除 纳 税

调增

在股权激励计

划可行权后

企业方可根据该股票实际行权时的公允价格与当年激励对象实际行权支付价格的差

额及数量，计算确定作为当年企业工资薪金支出，依照税法规定进行税前扣除

纳 税

调减

2.职工福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三项经费)

三项经费扣除标准

福利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14%

工会经费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2%

职工

教育

经费

一般情况 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 8% ，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特殊行业 软件产业和集

成电路产业

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

可以全额税前扣除

航空企业 实际发生的飞行员养成费、飞行训练费、乘务训练费、空中保卫员

训练费等空勤训练费用，可以作为航空企业运输成本在税前扣除

核力发电企业 为培养核电厂操纵员发生的培养费用，可作为企业的发电成本在税

前扣除

企业应将核电厂操纵员培养费与员工的职工教育经费严格区分，单

独核算。员工实际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得计入核电厂操纵员

培养费直接扣除。



企业职工福利费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尚未分离的内设集体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

（2）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放的因公

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费补贴、职工防暑降

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3）按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

注：退休职工费用、被辞退职工支付的经济补偿金、职工劳动保护费、职工在病假、生育假、探亲假期间领

取到补助、职工学习费、职工的伙食补助费（午餐补助、出差补助）、企业给职工发放的“年货”、“过节费”、

节假日物资及组织职工旅游支出等不属于职工福利费。

【例题 1•简答题】某中型工业企业执行现行财会制度和税收法规，2022 年企业会计报表利润为 20 万元，未

做任何项目调整，已按 25％的所得税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 5 万元。税务检查人员对该企业进行所得税纳税审

查，经查阅有关账证资料，发现如下问题：

(1)企业 2022 年度有正式职工 100 人，实际合理列支工资、津贴、补贴、奖金为 120 万元。

(2)该企业 2022 年在税前共计提取并发生职工福利费 18 万元，计提了工会经费 3万元，计提了教育经费 4 万

元。其他经核实均无问题，符合现行会计制度及税法规定。

【解析】

（1）实发合理工资薪金 120 万元，可以据实扣除；

（2）三项经费的详细处理见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税法扣除限额 实际发生额 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

工会经费 120*2%=2.4 3 调增 0.6（调减费用 0.6）

职工教育经费 120×8%=9.6 4 不用调整

职工福利费 120×14%=16.8 18 调增 1.2（调减费用 1.2）

3.保险费

四险一金 基本养老保险 在规定的范围内

扣除基本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住房公积金

补充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不超过工资总额 5%

内扣除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保险 企业职工因公出差乘坐交通工具发生的人身意外保险费 准予扣除

按国家规定为特殊工种职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险费

企业参加财产保险，按照规定缴纳的保险

企业为投资者或职工支付的商业保险费 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不得扣除

【例题 2•简答题】2022 年某软件生产企业发放的合理工资总额 200 万元；实际发生职工福利费用 35 万元、

工会经费 3.5 万元、职工教育经费 8 万元（其中职工培训经费 4万元）；另为职工支付补充养老保险 12 万元、

补充医疗保险 8 万元。2022 年企业申报所得税时就上述费用应调整应纳税所得额。

【答案】

补充养老保险：实际发生 12 万元，扣除限额＝200×5%＝10（万元），调增所得额 2 万元；

补充医疗保险：实际发生 8万元，扣除限额＝200×5%＝10（万元），不需要调整。

职工福利费：实际发生 35 万元，扣除限额＝200×14%＝28（万元），需要调增所得额 7万元；

职工教育经费：软件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培训费可以全额扣除，所以支付的 4 万元培训费可以全额扣除，实际

发生 4 万元，职工教育经费扣除限额＝200×8%＝16（万元），可以全额扣除；



工会经费：实际发生 3.5 万元，扣除限额＝200×2%＝4（万元），可以全额扣除。

综上分析，上述费用应调增所得额为 9 万元。

4.借款费用

根据借款用途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的税务处理。

5.利息费用

根据资金来源进行不同的税务处理。

据实扣除 金融企业的各项存款利息支出

同业拆借利息支出

企业经批准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

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

单限额扣除：

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

数额部分扣除

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

企业向股东及关联方之外的

内部职工及其他自然人借款

【规定条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

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

双限额扣除：

1.债资比：

金融企业 5：1 内准予扣除；

非金融企业 2：1 内准予扣

除

2. 利率按照金融企业

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企业向关联方借款

以及向股东借款

【提示 1】企业在按照合同要求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时，应提供“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

说明”，以证明其利息支出的合理性。

【提示 2】扣除凭证的要求

①向银行金融企业借款发生的利息支出：

2018 年 6 月 30 日之前为银行利息结算单据，2018 年 7 月 1日之后为发票；

②向非银行金融企业或非金融企业或个人借款而发生的利息支出：

付款单据和发票，辅以借款合同（协议），在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前扣除时提供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情况说明；

③向银行或非银行金融企业借款而支付的融资服务费、融资顾问费：发票。



6.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扣除问题（企业应该对内找股东要钱，而不是对外借款）

（1）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

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不属于企业合理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2）具体计算不得扣除的利息，应以企业一个年度内每一账面实收资本与借款余额保持不变的期间作为一个

计算期，公式为：

企业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该期间借款利息额×该期间未缴足注册资本额÷该期间借款额

（3）企业一个年度内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总额为该年度内每一计算期不得扣除的借款利息额之和。

【例题 3•单选题】2022 年 1 月 1 日某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借款 2800 万元，期限 1 年；同时公司接受张某投

资，约定张某于 4月 1日和 7 月 1 日各投入 400 万元；

张某仅于 10 月 1 日投入 600 万元。同时银行贷款年利率为 7%。该公司 2022 年企业所得税税前可以扣除的利

息费用为（ ）万元。

A.171.5 B.178.5 C.175 D.196

【答案】A

【解析】2022 年所得税前可以扣除的利息

＝2800×7%－[2800×7%×3/12×400/2800＋2800×7%×3/12×800/2800＋2800×7%×3/12×200/2800]＝

196－24.5＝171.5（万元）

【例题 4·简答题】（2022 年）某企业为补充流动资金，缓解资金压力，向个人股东借款 300 万元、职工借款

2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利率 10%，同期银行利率 6%。

（1）向个人股东和职工支付利息，需要扣缴哪些税费？

（2）分别属于哪个应税项目？

（3）合规的税前扣除凭证是什么？如何取得？

（4）向员工借款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向个人股东借款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答案 1】向个人股东和职工支付利息，需要扣缴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个人所得税。

【答案 2】增值税属于“贷款服务”；个人所得税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答案 3】税前列支凭证：付款单据和发票，辅以借款合同（协议）；在按照合同要求首次支付利息并进行税

前扣除时，应提供（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任何一家）金融企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情况说明。

【答案 4】向员工借款条件：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准予扣除。

①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借贷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并且不具有非法集资目的或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②企业与个人之间签订了借款合同。

向股东借款条件：

①利率：不超过按照金融企业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

②本金：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金融企业为 5：1；其他企业为 2：1。


